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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歷史空間審議會」108年度第 1次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2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 地點：本府文化局三樓第一會議室 

參、 主持人：林秘書長茂盛               記錄：邱寶珠、洪繪雯 
        （第 3案由米復國為主持人）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 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5 人，含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 10人，  

  機關代表 5人。本次會議第 1、3案出席委員人數 14 人（專家學 

  者及民間團體代表 9人、機關代表 5人），第 3案應迴避委員人數 

  5人；第 4~6案出席委員人數 13人（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 8 

  人、機關代表 5人），符合「宜蘭縣歷史空間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6點規定「以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 

  體代表委員人數不得低於二分之一」之法定開會人數。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業務單位報告：略 

捌、 議案審查：略 

玖、 臨時動議： 

一、歷史建築「宜蘭市建業里舊軍事掩體（1）」保存價值檢討案 

（一）業務單位說明：略 

（二）綜合討論：略 

（三）結論： 

     本案審議委員出席人數計 12人，其中 5人迴避，經出席委員 6票同意組專案    

     小組現場勘查，俾為判斷與評估；1票意見為首應查明有否喪失保存價值之原 

     因，已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人數，本案審查結果為「組專案小 

     組現場勘查」。                                                                                                                                 

壹拾、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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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宜蘭橋」列冊追蹤案 

（一）審議委員出席人數計 14人，經出席委員 10票同意以保留 P8橋墩及南側橋 

      台持續列冊，已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人數，本案審查結果為     

      「保留 P8橋墩及南側橋台持續列冊」。 

（二）委員審查意見請相關單位參酌辦理。 

二、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國民小學科學教育中心」歷史建築登錄案 

（一）審議委員出席人數計 14人，其中 5人迴避，經出席委員 9票同意登錄為歷 

      史建築，已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人數，本案審查結果為「登      

      錄為歷史建築」。 

（二）名稱：「宜蘭國民小學科學教育中心」，種類：「學校」。 

（三）地址或位置：宜蘭市崇聖街 2號。 

（四）歷史建築及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其地號：歷史建築本體為「宜蘭國民小

學科學教育中心」建物本體；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宜蘭市巽門二段 571地號，

定著土地以建築本體投影線為範圍，面積約 162.6397平方公尺（如附圖）。 

（五）登錄理由： 

    1.宜蘭國民小學科學教育中心建築平面簡潔方正，在正立面與臨主要道路立面 

均貼飾以馬賽克磁磚，並拼貼出表徵科學之原子符號及「科學教育中心」字     

樣；臨街轉角在二樓陽台及屋頂女兒牆均採略為外凸、兩側修圓收邊作法，     

表現戰後現代建築設計之精神，具民間藝術特色。 

  2.宜蘭國民小學科學教育中心因應宜蘭多雨氣候，在正立面採懸挑深遠之走 

    廊，屋頂女兒牆突出於牆面，具宜蘭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 

  3.宜蘭國民小學前身為宜蘭女子國小，專收女子學童，為宜蘭地區女子現代教    

育之濫觴。因應 1970年代省教育廳發展國民小學科學教育政策，宜蘭國民 

小學申請建造科學教育中心，在宜蘭縣女子現代教育史上具有歷史意義與價 

值。 

（六）法令依據：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條第 1

項第 1、3 款之登錄基準。 

三、 縣定古蹟「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案 

（一）審議委員出席人數計 13人，經出席委員 12票同意「通過」，1票「修正後 

通過」，已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人數，本案審查結果為「通

過」。 

（二）請參酌委員意見修正補充，再送文化局確認後依法核准。 

四、 縣定古蹟「北成聖母升天堂、羅東聖母醫院耶穌聖心堂」修復規

劃設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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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議委員出席人數計 13人，經出席委員 12票同意「通過」，1票「修正後 

通過」，已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人數，本案審查結果為「通

過」。 

（二）請參酌委員意見修正補充，再送文化局確認。 

五、 「巫山太子廟」興辦宗教專業計畫文化資產試掘發掘申請案 

（一）審議委員出席人數計 13人，經出席委員 10票同意「通過」，3票「修正後 

      通過」，已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人數，本案審查結果為「通 

      過」。                                                              

（二）請參酌委員意見修正補充，再送文化局確認後依法核准。 

壹拾壹、 散會：下午 6時 10分 


